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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
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网络封锁，上
到动态网首页点明慧网链接 www.minghui.org。
请下载自由门、无界等软件，更方便可靠。     

首位在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著名人权律师

郭国汀表示，百分之百的法轮功案件，都是按照中共的意

志乱判的；越来越多的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这反映了

维护正义的历史潮流。 

以下根据北京律师江天勇、黎雄兵、唐吉田接受海外

媒体访谈的内容整理： 

◆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

施”指控罪，不能成立。“无神论”者控制的政权，有可

能认为所有“有神论”信仰都是邪教，但孰正、孰邪，不

是由一个政权认定的。 

◆ “法轮功案件”属于信仰自由范畴，思想(信仰)

不构成犯罪。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信仰自由，对法轮功学员

指控的罪名是违反宪法的。把法轮功歪曲为×教去打击，

是很荒唐可笑的。 
 

◆ 法轮功学员有信仰和传播信仰的自由。他们散

发资料不构成犯罪。他们做讲真话的好人没有危害其

他人，没有利用什么组织，也没有破坏任何法律、行

政法规的实施。 
◆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审判”过程，都是幕后

的“六一零”的操控。专职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

办公室，既不是什么立法、司法机关，也不是什么行

政机关，是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组织。 
◆ 打压法轮功，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财富，使众

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天怒人怨、人人自危，

很多人不敢面对真相，不敢面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暴

行和苦难。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

的程度。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不可能

得到解决。◇ 
 

多伦多千人集会游行  政要民众支持法轮功 
（明慧记者章韵多伦多报道）加

拿大第十三届法会结束的第二天，即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来自加拿

大各地和美国部份城市的法轮功学

员和多伦多民众一千多人举行了大

型集会及游行活动，庆祝法轮功使民

众身心受益，并揭露中共持续了十三

年的迫害。多位政要到场支持法轮

功，并称赞真、善、忍好。 
安省培训、大学及学院厅厅长莫

雷对这么多人参加集会感到高兴和

鼓舞。他说，法轮大法的基本原则真、

善、忍，也是加拿大认可的。按加拿

大的人权宪章，“不管在加拿大还是

在世界其它地方，我们有责任互相支

持，反对迫害及压制。”他说，反迫

害的 好方法，就是象你们今天做的

这样，向社会曝光迫害，为那些不能

说话的人发声。 
加拿大律师、前国会议员候选人

莫斯顿说：“我们无论何时发现迫害，

都必须打破沉默，发出我们的声音。

今天，是自由的加拿大人为真、善、

忍而站出来，反抗迫害，反抗践踏人

权——正发生在中国的严重人权践

踏。”他说，“随着越多人知道迫害，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与你们站在一

起抗争，直到我们都有自由。” 
“同一个自由世界”总裁沙菲

说，中国人有受人尊重的传统，他们

的文化很美。但中共当局把这些美好

的东西从中国人的心中夺走了。“我

们爱中国，爱中国人，我们针对的是

那个共产政权。”沙菲重复其常说的

话：“无论邪恶多强大，他们可以杀

死梦想者，但无人可以扼杀梦想。”

据明慧网数据，目前已经证实至

少有三千五百八十六名法轮功学员

被中共迫害致死。加拿大法轮大法学

会主席李迅说：被迫害致死的实际数

字“可能高很多”。 
游行经过唐人街时，有华人赞

叹：“法轮功好！世界第一！”法轮功

学员数年坚持不懈地反迫害，使越来

越多的民众明白真相，令更多人加入

法轮功修炼者的行列。 

图：莫雷厅长在集会上 图：法轮功学员和民众在多伦多市中心举行大游行 



一九九三年八月，中宣部和公

安部联合召开第三次全国见义勇

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会议专门邀

请李洪志先生为与会的先进分子

做免费康复治疗，效果显著。为此，

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在八月三十

一日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

部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感谢

信》，对李洪志先生及法轮功的神

奇祛病健身功效进行了高度肯定。

信中这样写道：  
“8 月 24 日李洪志先生应邀专程来公安部为王芳会长（原公安部部长）

治病，8 月 30 日李洪志先生带领一批法轮功气功师，来到会议上为近百名会

议代表治病，治病效果之显著得到了普遍的称赞。接受治疗者有的因刀伤、

枪伤留下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解除了疼痛或麻木、乏力的症状；有的是

脑外伤造成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感到头脑清醒，解除了头痛、眩晕等症

状；还有的是当场就消除了身体上的肿瘤；有的是在 24 小时内就排除了胆结

石；也有一些是胃病、心脏病、关节病等病状患者，经治疗后都在当场感受

到了消除病状的效果。在近百人的治疗中，除一位轻病患者没有明显感受外，

其余全部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明显疗效。”“为此，我会特向您（指中国气功协

会理事长）及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各位领导和李洪志先生表示诚挚的感谢！”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报》，

专题报导《法轮功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提供康复治疗》，并称这些先进分子“经

调治后普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李洪志先生荣誉

证书。◇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 2012 年 7 月，已有超过 1 亿 2 千万中国民众在
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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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已构成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条非法

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规定：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

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所以，对法轮功学员采取

的惩治行动如搜家、拘捕、罚款、转化、劳教和判刑等限制或者剥夺

其信仰者人身自由的措施，均属违法，情节严重的应负刑事责任。 
强行囚禁法轮功学员，私设刑堂、私自禁锢，已构成非法拘禁罪 

如把法轮功学员囚禁在屋子里、宾馆里、办公室里，派人监视、

限制法轮功学员不能离开。或送往洗脑班、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

监狱、监狱医院或其它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

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罪规定：非法拘禁他人

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左图为中国公安部的感谢信；右图为《人
民公安报》肯定法轮功。 

莫作中共的替罪羊
中共每次“运动”后，都要抛出一批替

罪羊，以平民愤，那些以“执行命令”为由

追随中共作恶的人，随时都面临着卸磨杀驴

的危险。文革结束后，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

新自杀；北京公检法系统抓了十七个典型，

此外还清查出文革中“表现积极”的支左干

部七百九十三人，把他们拉到云南秘密枪

决，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的单子了事。 

    王薄事件，江系高官几天之内下马，而

且都是背负迫害法轮功血债的恶首级人物，

面临派系都被清洗。那些还在追随中共作恶

的人，该清醒了，何去何从，如何选择，关

系到你的未来。中共末日就要到了，明智谋

身，良知决断，不要一错再错，毁己害人！

真相还没有大白之前，还有机会，请抓住这

稍纵即逝的良机吧！ 

中共政法委的罪恶 

政法委是中国共产党控制中国社

会和民众的工具。通过政法委控制社

会，是共产党体系中的一个特点，其

运作方式就是从前苏联进口的。政法

委对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国

安、武警等具有管辖权，江泽民为迫

害法轮功，更将其扶植成“法外授权”

机构，并成立“610 办公室”，实际上

是另一个中央权力中心，是中共内斗

的主要因素，也是中国 庞大、 腐

败的机构。 
政法委长期残害中国人。这个在

宪法、法律中都找不到任何踪影的组

织，却可以指挥公安、检察院、法院、

司法、国安等名义上应该由人大和国

务院管辖的国家机器，还共同指挥武

警部队，在中共历次镇压人民中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任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一年就要

动用武警镇压人民 15 次。据中共内部

统计，目前中国大陆每年近 30 万起群

体维权抗暴事件，有一半和政法委管

控的执法机关有关，中国约有 800 万

“长期上访民众”，其中 82%是因为公

检法处理案件不公而上访。 
中共为了“维稳”，年初大幅上调

2012 年国内警察、武警等安全预算开

支，超过军费。中共是在用人民的血

汗供养着政法委来迫害人民。◇


